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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农改字〔2023〕3号


关于印发渝水区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的通知
各乡镇： 
为切实做好我区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社指〔2023〕48号）《江西省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办法》《新余市财政局新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余财社〔2023〕69号）文件，结合我区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经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现就2023年渝水区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补助标准明确如下：

一、新建房屋（自建）补助标准

1.农村易返贫致贫户、符合条件的其他脱贫户、分散供养特困户、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每户补助2.5万元；

2.农村低保户、低保边缘家庭，每户补助2.2万元；

3.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具有残疾人身份的残疾人家庭，每户在上述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按2000元标准增加安排补助资金。 
二、新建“交钥匙工程”补助标准

1-2人户，建筑面积不超过 40 平方米，每户补助3.5万元；3人户，建筑面积不超过 50 平方米，每户补助4万元；3人及以上户，建筑面积不超过 60 平方米，每户补助4.5万元。 

三、维修加固房屋补助标准

不分类别每户补助8000元。 
四、其他情况
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风貌管控重点区域的危房改造工程，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补助资金总体情况，酌情提高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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